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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使新的巴士專營權不受"利潤管制計劃"規限的擬議決議案  

 
 
  本人正審議上述建議，以期就該等建議的法律及草擬事

宜向議員提供意見。  
 

從政府當局於 2013年 1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HB(T)CR 2/5591/99)第 1、 4及 6段看來，政府當局擬在

令新的巴士專營權完全不受利潤管制計劃所規限。根據《公共

巴士服務條例》(第 230章 )(下稱 "該條例 ")第5(3)(b)條，立法會可

藉決議，將利潤管制計劃 (根據該條例第 2條所界定，利潤管制計

劃指該條例第V部所訂的利潤管制計劃 )的所有或任何條文的適

用範圍排除在外。  
 
鑒於擬議決議案只訂明新專營權不受第 27至 29及 31條

的規限，請政府當局澄清以下各點    
 

(a) 藉訂明新專營權不受第 V部第 27至 29及 31條所規

限，新專營權將不受利潤管制計劃全部條文的規限

還是不受當中部分條文所規限？  
 

(b) 若新專營權完全不受利潤管制計劃所規限，請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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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V部第 26A、 30及 32條 (即新專營權仍受其規

限的條文 )是否屬於利潤管制計劃的一部分；及  
 
(ii) 上文 (i)項所述條文與利潤管制計劃有何關係？  

 
(c) 若新專營權並非完全不受利潤管制計劃全部條文

所規限，則    
 

(i) 雖然有例外情況 (即第V部第 27至 29及 31條不適

用於新專營權 )，但新專營權是否因第 5(3)(b)條
的施行而仍然受利潤管制計劃所規限；及  

 
(ii) 使新專營權受第V部第26A、30及 32條規限的理

由何在？  
 
  由於內務委員會將在 2013年 1月 11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

擬議決議案，謹請閣下於 2013年 1月 9日前以中、英文作出澄清。 
 
 

助理法律顧問  
 
 
 

(李凱詩 ) 
 

2013年 1月 8日  


